
63岁阿姨火烧小区凉亭获刑3年
只因觉得捡垃圾被他人看不起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许伯伯和郑阿姨从人民广场

恋爱角开始的一段恋爱， 仅仅维持了 1 个

多月， 就在鲁迅公园门口上演了“全武

行”。 最终， 两人的黄昏“闪恋” 了结在

了法庭之上。 为了讨回恋爱期间交由郑阿

姨的 7 万元“保证金”， 许伯伯与郑阿姨

对簿公堂。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了此案。

现年 66岁的许伯伯与现年 57 岁的郑

阿姨相识于人民公园的恋爱角。 半个月不

到， 两人就迅速确立了恋爱关系。 许伯伯

表示， 谈恋爱后， 郑阿姨就向自己索取了

保证金并答应照顾自己一辈子。 去年 7

月， 许伯伯给了郑阿姨 7万元。 郑阿姨用

这笔钱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了理财产品。

然而这段黄昏恋开始得突然， 结束得

也仓促。 仅仅 1个月后， 两人就发生了矛

盾。 感情崩了后， 同年 8月 12 日一大早，

许伯伯与郑阿姨在鲁迅公园门口商讨分手

事宜。 许伯伯要求郑阿姨归还 7万元。 双

方也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并最终上升

为肢体冲突。 许伯伯对郑阿姨有捏手腕、

掐脖子等暴力行为。 后经派出所民警调

解， 双方签署 《治安调解协议书》， 约定：

许伯伯赔偿郑阿姨 1.3 万元； 郑阿姨将 7

万元理财产品绑定的银行卡交给许伯伯并

告知其密码 （郑阿姨不得擅自更改密码、

注销银行卡等方式阻碍许伯伯将其中的 7

万元取出）； 此后双方不再追究对方法律

责任。

然而， 此后许伯伯发现郑阿姨未按约

归还钱款并将银行卡挂失， 于是许伯伯提

起了诉讼。

法庭上， 郑阿姨对这笔钱却有着不同

的解释， 她表示， 两人交往时， 许伯伯称

希望自己成为他的老伴， 于是赠与自己 7

万元养老钱。 双方调解协议签署后， 她就

将银行卡和密码均交付许伯伯， 但许伯伯

当场反悔并逃跑， 致使她不得不将银行卡

挂失。 调解协议未能履行的原因在于许伯

伯违约， 故不同意返还 7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许伯伯和郑阿姨因

上述赠与款项发生纠纷并签署 《治安调解

协议书》， 对 7 万元款项的问题达成一次

性解决方案， 郑阿姨不同意返还上述款

项， 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采信。

庭审中， 许伯伯亦同意在返还款中扣除其

应支付给郑阿姨的赔偿款 1.3 万元， 法院

予以准许。 综上， 法院判决郑阿姨返还许

伯伯钱款 5.7万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陈岚

本报讯 十几平米的出租民宅内， 摆

放着一张牙科椅， 四处散乱堆着一些药

剂、 注射器， 这是无证“医生” 孔某某日

常接待病人、 进行治疗的“工作” 场所。

这样一处不规范的行医地点却时常有病人

上门找他治疗牙齿疾病， 或是挂点滴、 打

针。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日前向虹口区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 最终，孔某某因非法行医罪获刑拘役 5

个月。虹口检察院提出的公开赔礼道歉、承

担被查扣医疗器械、 药品无害化销毁处置

费用的公益诉讼请求，获得法院判决支持。

经查， 被告人孔某某在未取得 《医师

资格证书》 《医师执业证书》 的情况下，

自 2019 年 1 月起在本市静安区开办个人

诊所， 进行口腔科和内科诊疗， 2019 年 2

月、 2019 年 6 月， 两次因非法行医被处

以行政处罚。 2019 年 10 月 18 日， 虹口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在辖区内进行检查时，

发现孔某某在两次受到处罚后， 将行医场

所从静安区迁至虹口区内， 继续从事非法

行医。 检查人员当场在非法行医场所内查

获手术刀片、 阿奇霉素注射液等医疗器械

以及使用后的注射液等医疗废物。

虹口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 孔某某在

两次被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后， 仍继续从事

医疗活动， 构成非法行医罪。 被告还存在

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销售药品， 将医疗废水

随意排放、 医废物品随意丢弃等情形， 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 遂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 向法院诉请判令孔某某在市级以

上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并承担其在

三次行政执法中被查处医疗器械、 药品的

销毁处置费用。

“非法行医行为比较隐蔽、 违法成本

低， 让犯罪者铤而走险。” 检察官表示，

本案中的孔某某虽然直至被起诉时， 并没

有造成严重后果， 但就非法行医领域而

言， 一旦造成伤害， 往往是致伤、 致残、

致死等无法挽回的后果。 检察机关希望通

过孔某某的个案探索推动对非法行医类违

法犯罪行为更加严厉的打击。

最终， 法院经审理后， 以非法行医罪

判处孔某某拘役 5 个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并支持了虹口检察院提出的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全部诉讼请求。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日前， 63 岁阿姨半夜小区放火， 烧毁整

个凉亭的新闻引发市民普遍关注。 出于何种原

因， 竟让阿姨“痛下杀手”？ 近日， 宝山区人

民法院审结了该起令人啼笑皆非， 但是细想下

来， 也令人唏嘘的放火案。

小区里突然有了火光

去年 9 月 25 日凌晨， 上海宝山某小区内

突然火光冲天。 经调查得知， 原来是小区内的

花园凉亭被人点燃了。

发现该情况后， 宝山公安、 消防部门随即

开展调查。 从小区公共监控视频中看到， 凌晨

四五点时， 一个人影出现在凉亭， 并点燃了凉

亭内的木质座椅。 随后火势逐渐开始蔓延， 很

快便将凉亭全部引燃。 所幸小区住户及时发现

并报警， 火势得以扑灭， 没有酿成更严重的火

情。 随后民警进行排查， 很快将涉嫌点燃凉亭

的人刘某某抓获。

觉得他人瞧不起自己

4 月 27 日上午 11 时， 随着法槌“咚” 地

一声落下， 该案在宝山法院正式开庭审理。 站

在被告席上的刘某某也没想到， 因为自己的一

时气愤， 竟造成了如此危害。

“你燃烧的木椅主人是谁？” “和我有纠

纷的小区居民的椅子。” “是你的猜测？” “他

们有的时候在里面打牌， 我并不确定椅子是谁

的。” ……庭审阶段， 在公诉人与被告人你来

我往的问答中， 记者了解到， 朱某某“放火”

行为的背后原因。

原来， 刘某某是一位 63 岁的上海已退休

的老阿姨， 平日里经常会捡些垃圾出售来补贴

家用。 在小区内， 有许多老人都会在小区花园

的凉亭内聊天， 而不少老人为了聊天方便， 会

将家里的废旧座椅搬至凉亭。 之前有一次， 刘

某某在经过花园凉亭时， 也想坐在椅子上和大

家一起闲聊， 谁知， 刘某某却遭到了椅子主人的

拒绝。

想坐个椅子， 却遭到拒绝， 刘某某将原因归

结为： 他们瞧不起自己捡垃圾。 回到家里后的她

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愤懑不平。 刘某某决定： 既

然不让我坐， 那就大家都不要坐。 于是刘某某在

深夜无人时， 便从家里拿起打火机就往外走， 想

要一把火烧掉椅子。 放完火之后， 刘某某便离开

了凉亭， 继续捡垃圾去了。 令刘某某没想到的

是， 火势越来越大， 最终将整个凉亭烧掉了。

“我当时只想把椅子烧掉， 没想过烧凉亭。

如果知道会烧凉亭， 我肯定不会干这种傻事了。”

站在被告人席上的刘某某显得十分后悔， 她表

示， 事发后， 自己感到十分害怕， 不知道怎么办

了。 经鉴定， 在该案中， 物损价值达 78300元。

对凉亭内的其他财物等有放任故意

“被告人刘某某在小区捡垃圾增加自己收

入， 因此引发其他居民的自然或不自然的排斥，

她才会想烧掉排斥她的那些人的椅子。” 刘某某

的辩护律师庭审中辩护称， 凉亭位置在小区花园

广场上， 离居民楼间隔 50 米以上， 凌晨时大多

数人已经起床， 危害后果相对较轻。

“放火主要是危害公共安全， 放火时间不是

决定因素， 很多人也在睡眠状态。” 对此， 公诉

机关则有不同的看法。 公诉机关表示， 对于主观

故意问题， 被告人刘某某对椅子损害有直接主观

故意， 对凉亭内的其他财物等有放任故意。 点燃

的木质凳子， 周边绿化面积， 均可能造成火势蔓

延， 是因为救援及时才没蔓延。

宝山法院认为， 被告人刘某某以放火方式危

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 应予处罚。

被告人刘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 已赔偿被

害单位的经济损失， 可依法从轻处罚。 据此， 法

院依法当庭宣

判， 判决被告

人刘某某犯放

火罪， 判处有

期徒刑 3年。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陶韬

本报讯 趁着地铁拥挤， 朱某竟不断用身

体隐私部位及双手触碰卫女士臀部， 在被卫女

士制止后， 朱某竟得寸进尺， 将右手伸入卫女

士的外裤触摸其臀部、 大腿根部。 昨天， 上海

铁路运输法院通过在线开庭审理了一起地铁内

强制猥亵案件， 以强制猥亵罪一审判处被告人

朱某拘役 5个月。

去年 12月 20日， 卫女士像往常一样乘坐

地铁出行， 乘车过程中她感觉到臀部被站在旁

边的一男子 （朱某） 触碰， 但当时车厢内人多

拥挤， 卫女士并没太在意。 不料经过几站后， 朱

某仍不断用身体隐私部位及双手触碰卫女士的臀

部和腰部。 卫女士觉察到朱某系故意所为， 便抓

住其左手予以阻止。 但朱某竟得寸进尺， 将右手

伸入卫女士的外裤触摸其臀部、 大腿根部。 卫女

士大声呵斥并报警， 列车停靠后， 朱某被扭送至

公安机关， 之后，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强制猥

亵罪向上铁法院移送起诉。

上铁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朱某构成强制猥

亵罪， 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 归案后朱某能如实

供述罪行， 愿意接受处罚， 依法可从轻处罚， 法

院遂以强制猥亵罪对被告人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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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育婴师”无证上岗 婴儿高烧40度没发现
法院：母婴服务机构退一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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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长鹏

婴儿父亲一怒之下， 将严重失职致宝宝

40 度高烧的“高级育婴师” 打伤； 婴儿母

亲还坚持将育婴师所属公司告上法庭。 这是

怎样的愤怒？ 昨天，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一起涉育婴师服

务合同纠纷上诉案， 上海一中院二审认定，

康秦公司作为专业提供母婴服务的机构， 在

签订合同时未就育婴师资格等向消费者作如

实陈述， 此后又委派并不具备育婴师资格的

人员提供服务， 其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

均存在欺诈行为， 应当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

性赔偿责任。

婴儿40度高烧竟没发现！

严红生育后， 为了给宝宝提供更专业的

照顾， 便与康秦公司签订了 《育婴师服务委

托协议》， 约定由康泰公司为其推荐高级育

婴师， 提供育婴服务， 育婴师必须具有健康

证和相关行业资格证书。

但育婴师竟严重失职， 婴儿发高烧近

40 度都没有发现， 好在及时送往了医院，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育婴师的失职让这位父

亲怒火中烧， 一气之下将育婴师打致鼻梁骨

骨折和肋骨骨折。

后来， 作为合同的签订方， 母亲严红将

育婴师所属的康秦公司告上法庭， 理由是为

自己提供服务的育婴师并不具备合同约定的

“高级育婴师”资格证书，康秦公司只提供了

育婴师的母婴护理资格证， 并非国家认定的

职业技能鉴定资格证书，因此其属于欺诈，应

当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康秦公

司则认为“高级育婴师服务” 是公司内部的

档次划分， 并非是说育婴师具有高级育婴师

的资格证书， 所以自己不存在欺诈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 康秦公司是一个专业提供

母婴护理服务的机构， 却以高级育婴师系其公

司内部划分作为理由， 规避国家对母婴行业服

务人员的资质管理要求， 显然不符合普通消费

者的认知， 法院有理由认定康秦公司在本案中

存在欺诈， 因此对于严红提出的退一赔三的诉

讼请求， 予以支持。 康泰公司不服， 向上海一

中院提出上诉。

无资质属欺诈，公司应退一赔三

康秦公司上诉认为， 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已

经明确告知严红服务内容和服务项目， 高级、

特级和 VIP 级别是针对服务内容， 而并非针

对育婴师的资格等级， 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首先， 普通消费

者基于对专业机构的信任而选择了康秦公司的

服务， 康秦公司应承担更高的诚信履约之义

务， 康秦公司应当就合同内容以及涉及专业问

题向消费者作如实陈述和明确告知， 不应有误

导消费者的行为。

其次， 按照一般消费者的通常认知， 其中

有关“高级育婴师” 的记载， 指向应当是育婴

师的资格等级。 康秦公司关于该级别是针对服

务内容而非育婴师资格等级的上诉主张有悖于

消费者的普遍认知， 会对消费者构成误导， 使

消费者基于错误认识而做出错误的选择。

再次， 我国人社部门对于育婴员从业人员

的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有明确的规定， 经考核合

格后颁发职业技能鉴定资格证书， 而本案中康

秦公司实际委派至严红处提供服务的育婴师仅

持有“母婴护理证”， 并不具备任何等级的育

婴师资格证书。 因此， 康秦公司存在欺诈行

为， 应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文中公司名和人名均为化名）

男子地铁内强制猥亵妇女获刑5个月

居宅内开牙科诊所 还能看感冒挂点滴？

非法行医者被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相恋人民公园 断爱鲁迅公园
1个月黄昏“闪恋”缘何对簿公堂


